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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函
地址：106211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
140號
聯絡人：詹德偉
聯絡電話：02-27065866　分機：5516
傳真：02-27029964
電子郵件：A111363@nhi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健保企字第115068071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A21030000I_1150680714_doc2_Attach1.pdf、

A21030000I_1150680714_doc2_Attach2.pdf)

主旨：為確保健保資源合理運用，保障良善醫事服務機構正當申

報醫療費用，檢送健保違規宣導案例計2則（附件），請

協助轉知會員正確申報健保費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在健保總額資源有限的情況下，杜絕醫療資源浪費及詐領

健保之不法行為是健保當前重要目標，經彙整近期查獲之

健保違規案例，請協助轉知會員應覈實申報醫療費用，切

莫不實虛報，以免觸法。

二、另本署每季宣導案例均置於VPN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（路

徑：VPN畫面左方之服務項目>院所資料交換>院所交換檔案

下載），請各醫事服務機構參考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醫院協會、台灣醫學中心協會、中華民國區
域醫院協會、台灣社區醫院協會、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
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劑生
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本署臺北業務組、本署北區業務組、本署中區業務組、本署南區業務組、本署高
屏業務組、本署東區業務組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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診所長期未依規定提供物理治療服務，或未執行職能治療，虛

報醫療費用 

【案情概述】 

本署查核發現甲診所物理治療同一療程只執行一次比率偏高，且

有復健人員產值異常情事，經本署進一步訪查發現甲診所有長期全程

由 1 位職能治療師執行兒童物理及職能治療，未依規定提供物理治

療、成人執行各項復健治療時間未符合中度或複雜職能治療規範，虛

報醫療費用情事。 

經查甲診所虛報醫療費用共 34 萬餘點，違規情節重大，本署依

法核處終止特約，負責醫事人員不予支付 1年。 

【小結】 

本署實務上會透過專案查核及相關資料分析，發現醫療院所費用

申報之異常情形，再加上透過實地訪問保險對象及相關醫(藥)事人員，

進一步確認醫療院所之違規虛報情事。因此本署再次籲請保險醫事服

務機構應覈實申報醫療費用，切莫貪圖小利，誤蹈法網。 

 

【摘錄法規條文】 

一、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1條第 1項 

    「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、報告、陳述而領取保險

給付、申請核退或申報醫療費用者，處以其領取之保險給付、

申請核退或申報之醫療費用二倍至二十倍之罰鍰；其涉及刑責

者，移送司法機關辦理。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因該事由已領取之

醫療費用，得在其申報之應領醫療費用內扣除。」 

 

二、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40條第 1項第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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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、第 2項 

    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保險人予以終止

特約…：二、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、報告或陳述，申

報醫療費用，情節重大。」「依前項規定終止特約者，自終止之

日起一年內，不得再申請特約。」 

三、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43條第 4款 

   「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款、第四款所稱情節重大，指下列情

事之一：四、違約虛報點數超過二十五萬點。」 

四、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47條 

    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受停約或終止特約，其負責醫事人員

或負有行為責任之醫事人員，於停約期間或終止特約之日起一

年內，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事服務費用，不予支付。」 

    「前項受不予支付處分之醫事人員，其所受之處分視為受

停約或終止特約之處分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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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親自到保險對象家中執行居家醫療訪視，虛報醫療費用 

【案情概述】 

保險對象四肢健全行動自如，卻被甲診所收案居家醫療，經他院

所醫師發現向本署檢舉，嗣經本署進一步訪查發現甲診所參與「全民

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」，惟該診所實際上並未至保險對象

住宅執行在宅訪視，而是集中於土地廟、雜貨店或公園等處刷取健保

卡並由醫師或隨同訪視人員交付藥品，長期虛報醫療費用。 

經查甲診所虛報醫療費用共 89 萬餘點，違規情節重大，本署依

法核處終止特約，負責醫事人員不予支付 1年。 

【小結】 

甲診所為謀私利，未執行在宅訪視，卻捏造訪視紀錄並據以虛報

醫療費用。本署籲請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覈實申報醫療費用，切莫因

貪念而造假，誤蹈法網。 

 

【摘錄法規條文】 

一、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1條第 1項 

    「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、報告、陳述而領取保險

給付、申請核退或申報醫療費用者，處以其領取之保險給付、

申請核退或申報之醫療費用二倍至二十倍之罰鍰；其涉及刑責

者，移送司法機關辦理。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因該事由已領取之

醫療費用，得在其申報之應領醫療費用內扣除。」 

 

二、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40條第 1項第 2

款、第 2項 

    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保險人予以終止

特約…：二、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、報告或陳述，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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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醫療費用，情節重大。」「依前項規定終止特約者，自終止之

日起一年內，不得再申請特約。」 

三、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43條第 4款 

   「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款、第四款所稱情節重大，指下列情

事之一：四、違約虛報點數超過二十五萬點。」 

四、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47條 

    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受停約或終止特約，其負責醫事人員

或負有行為責任之醫事人員，於停約期間或終止特約之日起一

年內，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事服務費用，不予支付。」 

    「前項受不予支付處分之醫事人員，其所受之處分視為受

停約或終止特約之處分。」 


